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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寄發通函

茲提述青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公告

（「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收購事項及清洗豁免。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根據收購守則第 8.2條，通函須於該公告日期後 21日（即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內寄發予股東。鑒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 (6) (b)條，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反收

購，因此，本公司被視為新上市申請人。因此，收購事項須待上市委員會批准本

公司提交的新上市申請（「新上市申請」），方可作實。

鑒於通函須待聯交所及證監會審閱及評注後，方可作實，通函僅會於本公司的新

上市申請獲上市委員會原則上批准後，方會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鑒於有關新上市申請所需之程序，本公司預期通函不會於收購守則第8.2條規定之

時間內寄發，本公司已申請且執行人員已表示有意同意批准延遲寄發通函之日期

至不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收購事項及清洗豁免須待多項條件達成（包括但不限於獨立股東批准）後，方可作

實，而有關條件不一定會達成。此外，上市委員會不一定批准新上市申請及清洗

豁免。倘上市委員會並無批准新上市申請或並無授出清洗豁免，則購股協議將不

會成為無條件，收購事項將不會進行。

– 1 –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或擬買賣本公司股份或任何其他證券（如有）時，

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青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杜波博士

香港，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i)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杜波博士（主席）、鄭永安

先生、何智凌先生及張玉強先生； (ii)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張志華先生及丁洪

斌博士；及 (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卓育賢先生、程國灝先生及譚德機

先生。

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

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於本公告內發表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成，

且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內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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